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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公共工程施工查核程序與重點 
肆、查核缺失案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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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工程三級品質管理制度 

2 

施工品質查證系統 

壹、公共工程三級品質管理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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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級品管-廠商之品質管制系統 
品質管制系統： 

 為達成工程品質目標，應由廠商建立
施工 品質管制系統。 

工程開工前，廠商應依工程之特性與
契約 要求擬定施工計畫書，並提出品
質計畫， 設立品管組織，俾利施工人
員熟習圖說規 範與各項品管作業規定，
以落實品質管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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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級品管-廠商之品質管制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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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級品管-監造單位之品質查證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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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品質查證系統： 
    為確保工程的施工成果能符合設計及規範， 
工程主辦機關（監造單位）應建立施工品 
質查證系統。 

    監造單位應成立監造組織，訂定監造計畫， 
辦理施工及材料設備之抽 驗作業，並對檢 
驗結果留存紀錄，檢討成效與缺失，達成 
提昇工程品質之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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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級品管-監造單位之品質查證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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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級品管-主管機關之施工品質查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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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查核機制： 
  為確認工程品質管理工作執行之成效，主 
管機關採行工程施工品質查核，以客觀超 
然的方式，評定工程品質優劣等級。 

  查核結果可供作為主辦機關評選優良廠商 
及懲處不良廠商之參考，並可作為改進廠 
商品管作業及藉以督促監造單位落實品質 
保證及廠商落實品質管制，達成提升工程 
品質的目標。 

■ 

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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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級品管-主管機關之施工品質查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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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工程三級品管組織架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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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
查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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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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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

◆ 

「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」法規連結網址：
https://lawweb.pcc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3734 

https://lawweb.pcc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37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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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 
質，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合其設計及規範 
之品質要求，並落實政府採購法第70條工程採
購品質管理之規定，爰訂定本要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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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目  的（品管-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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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適用範圍及金額定義（品管-2, 18） 

12 

 
 
 
 
 
 
 

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（以

下簡稱機關）辦理工程之採購，其施工品質管理作業，除法

令另有規定外，依本要點規定辦理。 

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）公 所辦理工程採

購，其施工品質管理作業，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，得比照本要

點之規定辦理。 

本要點所定工程金額係指採購標案預算金額；如為複數決標

則為各項預算金額；因契約變更致金額異動者，則為變更後

之契約金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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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採購費用名稱之定義（補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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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金額：得用以支付得標廠商
契約價金，即為契約
金額。 

採購金額：預算金額+後續擴充
金額。 

預計金額：該採購之預估決標金
額。底價屬之。 

案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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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計畫規定及內容（品管-3） 
 機關辦理新臺幣100萬元之以上之工程，
應於 招標文件內訂廠商應提報品質計畫。 

  品質計畫得視工程規模及性質，分整體品
質計畫與分項品質計畫二種。整體品質計
畫應依契 約規定提報，分項品質計畫得於
各分項工程施工前提報。  

 未達新臺幣1,000萬元之工程僅需提送整體
品質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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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計畫規定及內容（品管-3） 

工程具機電設備者，並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測試程序及標準。 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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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（補充） 

備註：本表節錄工程會107.3.31修正「公共工程施工階段 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（無

委託專案管理廠商）」。 
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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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計畫規定及內容（品管-3） 

品質計畫之內容，得參考工程會訂定之品質計畫製作綱
要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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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管理人員設置規定（品管-4） 

18 

1）新臺幣2,000萬元以上未達5,000萬元之工程，品管人員得同
時擔任其他法規允許之職務，但不得跨越其他標案，且契約
施工 期間應在工地執行職務。 

2）廠商應於開工前，將品管人員之登錄表報監造單位審查，並
於經機關核定後，由機關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路系統備查；
品管 人員異動或工程竣工時，亦同。 
機關辦理未達新臺幣2,000萬元之工程，得比照前項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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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管理人員設置規定（品管-4） 
3）新臺幣2,000萬元以上未達5,000萬元之工程，品

管人員得同時擔任其他法規允許之職務，但不得
跨越其他標案，且契約施工期間應在工地執行職
務。 

4）廠商應於開工前，將品管人員之登錄表報監造單
位審查，並於經機關核定後，由機關填報於工程
會資訊網路系統備查；品管人員異動或工程竣工
時，亦同。 

機關辦理未達新臺幣2,000萬元之工程，得比照 前項規
定辦理。 

 19 

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
20 

 品質管理人員設置規定（品管-5） 

 品管人員，應接受工程會或其委託訓練機構辦理之公

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課程，並取得結業證書。 
取得前項結業證書逾四年者，應再取得最近四年內之

回訓證明，始得擔任品管人員。但情況特殊，工程會

有另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
在職品管人員已報名回訓在案，因非可歸責於己之事

由，致未能於前項期間取得回訓證明者，經機關同意

並檢具證明文件，得向工程會申請展延回訓期限六個

月。 
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訓練課程、時數及實施方式，及第

二項回訓實施期程，由工程會另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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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管人員工作重點（品管-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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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任工程人員工作重點（品管-7） 

22 

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
23 

專任工程人員工作重點（品管-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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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計畫規定及內容（品管-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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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計畫規定及內容（品管-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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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監造相關規定（品管-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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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廠商現場人員設置規定（品管-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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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前款現場人員應專職，不得跨越其他標案，且監造服務
期間應在工地執行職務。 

2)監造單位應於開工前，將其符合第一款規 定之現場人員
之登錄表，經機關核定後，由機關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
路備查；上開人員異動或工程竣工時，亦同。 
機關辦理新臺幣5,000萬元以下之工程，得比照前項規定
辦理。機關自辦者，其現場人員之資格、人數、專職及登
錄規定，比照前述規定辦理。但有特殊情形，得報經上級
機關同意後不適用之。 

 
 

工程規模 人數 
新臺幣2億元以上之工程 至少2人 
新臺幣5,000萬元以上 
未達2億元之工程 

至少1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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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單位現場人員工作重點（品管-1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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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單位現場人員工作重點（品管-1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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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單位現場人員工作重點（品管-1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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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檢（抽）驗規定（品管-1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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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管費用編列（品管-1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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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管費用編列（品管-1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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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設備抽（檢）驗規定（品管-1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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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設備抽（檢）驗規定（品管-1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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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抽（檢）驗方式及費用支付（品管-1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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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抽（檢）驗方式及費用支付（1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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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工程基本資料登錄（品管-14） 

41 

機關於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工程開工時，
應將工程基本資料填報於工程會指定之資
訊網路系統，並應於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文
件後二十日內，將結算資料填報於前開系
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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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督導小組之設置（品管-1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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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管人員及現場人員更換（品管-16） 
 機關應於工程及委託監造招標文件內，分別訂定 
品管人員或監造單位受訓合格之現場人員有下列 
情事之一者，由機關通知廠商限期更換並調離工 
地，並由機關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路系統備查： 

1)未實際於工地執行品管或監造工作。 
2)未能確實執行品管或監造工作。 
3)工程經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列為丙等， 可歸
責於品管或監造單位受訓合格之現場 人員者。 

4)於進駐工地前一年內或執行業務期間，有因業
務上相關之犯罪行為，經判刑確定之情事。 

 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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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懲處規定（品管-1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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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工程施工查核程序與重點 
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」法規連結網址：

https://lawweb.pcc.gov.tw/SearchAllResultList.aspx?KW=%E5%B7%A5%E7%
A8%8B%E6%96%BD%E5%B7%A5%E6%9F%A5%E6%A0%B8%E5%B0%8F%E7%B5%84%E4%BD%9
C%E6%A5%AD%E8%BE%A6%E6%B3%95 

 工程施工查核機制 

45 

https://lawweb.pcc.gov.tw/SearchAllResultList.aspx?KW=%E5%B7%A5%E7%A8%8B%E6%96%BD%E5%B7%A5%E6%9F%A5%E6%A0%B8%E5%B0%8F%E7%B5%84%E4%BD%9C%E6%A5%AD%E8%BE%A6%E6%B3%95
https://lawweb.pcc.gov.tw/SearchAllResultList.aspx?KW=%E5%B7%A5%E7%A8%8B%E6%96%BD%E5%B7%A5%E6%9F%A5%E6%A0%B8%E5%B0%8F%E7%B5%84%E4%BD%9C%E6%A5%AD%E8%BE%A6%E6%B3%95
https://lawweb.pcc.gov.tw/SearchAllResultList.aspx?KW=%E5%B7%A5%E7%A8%8B%E6%96%BD%E5%B7%A5%E6%9F%A5%E6%A0%B8%E5%B0%8F%E7%B5%84%E4%BD%9C%E6%A5%AD%E8%BE%A6%E6%B3%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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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依據（辦法-1, 2） 

進行查核時，應以現場查核為主，書面資
料審查為輔。 

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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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及內容（辦法-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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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及內容（辦法-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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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小組每年應辦理工程施工查核之件數比率以不低於當
年度所屬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工程標案（不含補助及委託
其他機關辦理案件）之百分之十為原則，且各規模之工程
應查核件數如下： 

 

查核件數之規定（辦法-4） 

工程規模 法定查核件數 
查核金額以上之標案 1.以二十件以上為原則。 

2.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未達二十件者，
則全數查核。  。 

一千萬元以上 
 未達查核金額之標案 

1.以十五件以上為原則。 
2.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未達十五件者，
則全數查核。 

公告金額以上  
未達一千萬元之標案 

1.以十件以上為原則。 
2.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未達十件者，則
全數查核。 

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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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各款之查核件數，必要時得經查核小
組之機關首長核准予以調整，並報主管機
關備查。 

第一項所定金額，為採購標案之預算金額。
複數決標項目之標的不同者，依個別項目
之預算金額認定之。 
 

查核件數之規定（辦法-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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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單位及廠商到場規定（辦法-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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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抽查驗規定（辦法-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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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成績計算（辦法-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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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小組查核結果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應列為丙等:  
1）混凝土結構物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。 
2）路面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

合格。 
3）路基工程壓實度試驗結果不合格。 
4）主要結構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。 
5）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。  
6）其他缺失情節重大影響安全者。 
 

查核成績列丙等情形（辦法-8） 

5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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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各款規定涉及相關試驗之判定標準者，
應依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等相關法令或契
約規定之設計標準辦理。 
原查核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，應於試驗結
果判定完成後，始通知機關查核成績；試
驗結果為不合格時，其成績以六十九分計。 
 

查核成績列丙等情形（辦法-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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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缺失改善及追蹤（辦法-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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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獎懲處置（辦法-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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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獎懲處置（辦法-10） 

59 

查核成績列為丙等者，機關除應依契約規定處理外，並 應依
個案缺失情節檢討人員之責任歸屬後，採取下列之 處置： 

1）對所屬人員依法令為懲戒、懲處或移送司法機關。 
2）對負責該工程之建築師、技師、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主

任，報請各該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予以懲處或 移送司法
機關。 

3）廠商有本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情形者，依本 法第
101條至第103條規定處理。 

4）通知監造單位撤換派駐現場人員。 
5）通知廠商依契約撤換工地負責人或品管人員或安全衛生

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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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獎懲處置（辦法-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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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權責（辦法-1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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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機制（1/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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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機制（2/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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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機制（3/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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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查核缺失案例說明 
 鋼筋：鋼筋間距與保護層、鋼筋綁紮、鋼筋
續接器、鋼筋堆置、鋼筋外露、鋼筋融銲 

混
凝
土
澆
置
不
當
，
或
未
使
用
間
隔
器
與
墊
塊
，
導

致
鋼
筋
間
距
不
一
致
及
保
護
層
不
足
，
其
上
並
有
混

凝
土
殘
渣
、
柱
箍
筋
與
主
筋
間
之
間
隙
過
大
、
鋼
筋

鏽
蝕
嚴
重
、
鋼
筋
外
露
等
缺
失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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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混凝土：混凝土.蜂窩及修補、混凝土粒料
析離、混凝土澆置、混凝土養護、冷縫、
伸縮縫、穿孔位置 
 

混
凝
土
蜂
窩
情
形
嚴
重
，
並
將
工
作
用
棉
質
手

套
於
澆
置
時
一
併
埋
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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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模板：模板使用、模板施作、放樣作業、
支撐系統 
 

模
板
作
業
施
作
不
當
，
造
成
混
凝
土
完
成
面
歪
斜
，

水
平
及
垂
直
平
整
度
不
佳
等
現
象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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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性平友善宣導】 
加強環境整潔：加強工地環境整潔（如廁所清潔），確保工地從業

人員職場健康，增加女性工程人員(含承攬廠商、
監造、設計、PCM、機關、查核委員)參與公共
工程。 

提供友善環境：提供優質之環境，如：性別友善廁所、女性專用廁
所及哺乳場所等，增加女性投入工程領域。 

破除刻版觀念：破除工地性別迷思，如：隧道內亦有女性工作人員。
(如蘇花改、引水隧道) 

 
68 

基礎訓之性別主流化為國家政策核心價值，為追求邁向性別平等，實務
訓銜接納入性平友善宣導。 

三級品管之各工程團隊除品質與進度工作應落實辦理外，工地環境之營
造及設計之男女空間使用比例亦應合理，如公廁男女比、親子廁所、無障礙
空間設備等，於工程查核時亦將檢視相關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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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，敬請指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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